
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7059423 13857101115 5说法

你问我答

以此为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童锡基

告别了炎热的夏天，眼下正是秋游的

黄金期。然而，在出游的过程中，有人却遇

到了“法律事”：在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活

动中受伤，算不算工伤；结伴出游出了意

外，同行者是否要担责……

租来的大巴出事故
旅行社需要担责吗？

网友“最牛的阿牛”问：
我表姐报团参加了内蒙古大草原跟团

游。游玩期间，旅游团大巴出事故，导致她

受轻伤住院。旅行社对此不闻不问，也未

垫付医药费或协助她处理。

我们向旅行社交涉，旅行社却说双方

合同中约定了“如果由第三方原因造成游

客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旅行社概不负责”的

条款，叫我们去找汽车公司。请问，旅行社

是否有责任？

浙江六和（温州）律师事务所罗洋律师答：
根据《旅游法》第71条的规定，由于地

接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

损害、财产损失的，旅游者可以要求地接

社、履行辅助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要

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担责

任后可以向地接社、履行辅助人追偿。

但是，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

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公共交

通经营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应

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

而《旅游法》第 111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与旅游经营者存在

合同关系，协助旅游经营者履行旅游合同

义务，实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娱

乐等旅游服务的人属于履行辅助人或是旅

游辅助服务者。

因此，在本案中，旅行社所租大巴的

汽车公司属于法律规定的履行辅助人，而

不是旅行社所称的第三人。因此，作为受

到伤害的旅行者可以依法选择要求旅行

社或大巴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旅行者

向旅行社主张的，旅行社就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关于第三人造成的损害，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即使是第三人造成的

损害，旅行社也不是完全免除责任的，其在

提供的旅游格式合同中有关第三方造成损

害旅行社免责的条款应当属于无效条款，旅

行社不能以此免除其应承担的补充责任。

公司组织员工旅游
期间受伤算工伤吗？

市民黄先生问：
我爸爸在参加公司组织的员工旅游中

摔伤了，这样算工伤吗？

罗洋律师答：
单位组织旅游期间受伤是否属于工

伤，目前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

法院判决认定工伤的或不予认定的都是存

在的。

如果旅游活动仅为员工自身的游玩活

动，公司并未安排其他工作考察任务，也没

有安排工作交流行程或其他与工作有关的

学习、参观及其他拓展活动，活动出游方式

为自愿报名，也可携带家属，则这一旅游活

动纯属单位福利，用工者在活动中受伤，不

应认定为工伤。

但如果所有活动内容都是事先安排、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并承担旅游费用的单位

行为，而且这种集体活动除了是职工享有

的一种福利待遇外，更是某公司加强职工

之间团结协作、增强职工凝聚力、调动职工

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方式和手段，

旅游活动与工作存在本质上的关联性，是

职工工作的延续，那么，在此类旅游活动中

受伤的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结伴出游出意外
同行者要担责吗？

市民李先生问：
我准备和朋友自驾川藏线。但我听

说，结伴出游，出了意外，同行者也有责任，

是这样吗？

罗洋律师答：
因为结伴同行产生侵权纠纷的情形，

不属于《侵权责任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的特

殊侵权，故只能依照《侵权责任法》第6条、

第24条的规定来确定责任。

其中《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这一规定就是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要看同伴

或者参与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没有过错，没有过

错的，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有过错的按照

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规定的是受

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

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这一规定确定的是公平原则。但公平原则

不是随意使用的，也就是要看同伴或者参

与人与受害人之间有没有利益上的关联

性，有关联性才能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进行

适当的补偿。如果同伴或者参与人因为自

身原因或者意外事件受到损害，都不能随

意适用公平原则要求所有同伴或者参与人

承担补偿责任。

“刷”出来的网红客栈

在网络上预订民宿时，订单量和评价好坏往往

是选择民宿的最重要指标。但记者调查发现，无论

订单数量还是评价内容，都有可能是商家“刷”出来

的，甚至有网红客栈每天花费千元“刷单”，服务质量

却大大落后。一旦刷单成了潜规则，民宿行业将面

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这正是：山林问舍觅远香，先看评价再订房。岂

料“口碑”纷纷假，失德失信路难长。

张学士 图 锡兵 文

沈孙晖 胡黛虹 陈宁

近日，象山警方通报了一起盗窃案：3

名窃贼趁夜盗走一尊历史悠久的土地菩

萨石像，并以2300元的价格变卖。目前，

3人已被行政拘留，石像被民警成功追

回，正在估价中。

新桥派出所近日接到群众报案：黄吉

岙村土地庙菩萨被盗。据了解，这是一尊

有200多年历史的土地公，高60厘米、重

约100公斤。民警经过连日视频研判以

及对可疑人员、行车轨迹的分析，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欧某、胡某、俞某，并很快将3

人抓获。

据交代，欧某、胡某有盗窃前科，和俞

某都做过古玩生意，非常“识货”。由于近

期手头拮据，他们便到农村溜达踩点，最

后“相中”了这尊菩萨像。

案发前一晚，3人驾驶一辆长安牌越

野车来到黄吉岙村土地庙，戴上手套后采

用徒手搬运的方式，盗走菩萨石像，并以

2300元价格卖给了从事古玩交易的宁波

人李某。

民警调查后，发现

李某正在义乌，遂立即

赶过去找他。但此时，

李某已将菩萨像转卖给

宁波古玩市场一家店，

他称不知道这是偷来的

赃物。在李某配合下，

民警最终成功找回了这

尊转手变卖的菩萨像。

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民警提醒

商家：不要随便收购来历不明的物品，

以免惹祸上身，如故意收赃将受到法律

惩处。

儿子应征入伍受阻
失信母亲无奈还钱

郑珊珊

陈某与杨某同为宁海某村村民，两家

平日里关系不错。2009年9月，陈某驾驶

私家车去宁海城区办事，顺道搭载了杨

某。没想到，途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陈

某、杨某当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

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杨某无责。此后，杨

某一家将陈某妻子张某及其儿子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共40万元。2011年

11月，宁海法院经审理，判决张某及其儿子

在继承遗产范围内赔偿20万元。

2012年3月，此案进入执行程序。被

执行人张某认为丈夫好意搭载杨某，最后

不仅车毁人亡，自己还得赔偿一大笔钱，

因此有着严重抵抗情绪。受制于当时的

执行手段，陈某的遗产情况一时间更难以

查明，且当时张某的儿子尚未成年，生活

拮据。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最终作出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但张某及其儿子之

后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张某的儿子自小便有一个“当兵梦”，

今年秋季征兵开始后，他准备报名参军。

部队对兵源要求严格，如果存在失信等行

为，将无法通过相关审查。

张某知道这一情况后，十分担心儿子

的从军梦想会破灭，出于无奈，主动联系

法院履行 7 年

前的判决义务，

同时要求将她

与儿子从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上撤下。对此，

法院许可。

前车之鉴法治漫画

被盗的石像 嫌疑人指认现场

公司组织旅游，员工摔伤算工伤吗？

200多年的“土地公”被盗 还被卖了2300元


